庐山市（局）林业局2026 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时间
	检查频次

	

1
	对生产经营者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全市范围内已取得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现场检查
	全年
	每年 1次

	

2
	对普及型国外引种试种苗圃、松材线虫病疫木加工板材定点加工企业及应施检疫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行政检查
	松材线虫病疫木加工板材定点加工企业及涉木加工企业
	《九江市松材线虫病防治条例》第二十四条
	
现场检查
	25日-31日
	每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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